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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93         证券简称：三博脑科         公告编号：2024-060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三博

（重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三博”）正在通过增资同时受让股

份的方式获得四川大行广泽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行广泽”“标

的公司”）70%的股权，在本次交易开展之前，标的公司原有股东将持有的大行

广泽 100%股权质押给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用于担保标的公司在该银行的贷款。为保证本次对外投资及购买股权交易的顺利

进行，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重庆三博在上海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并存入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下称为“保证金”），并与上海银行签署相应合同，用于担保上

海银行解除现有股东持有的大行广泽全部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和 2024 年 10 月 1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和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重庆三博为上述事项提供担保，担保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重庆三博与上海银行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重

庆三博已向指定账户存入保证金 5,000 万元。本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人： 

出质人：三博（重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质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2、被担保的主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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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质权人与债务人于2023年6月28日签署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

下简称“主合同”），债权人（即本合同质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债权本金不超

过人民币（币种）贰亿肆仟伍佰万元整（大写）的贷款或融资。债务履行期间为

2023年06月28日至2030年06月28日止。 

（2）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与主合同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托收手续费、风险承

担费等）；债权及担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

保险、鉴定、评估、登记、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以及债务人给质权人

造成的其他损失。 

3、保证金账户 

（1）出质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及质权人关于开立保证金账

户的业务规定，在质权人处开立以下保证金账户。保证金账户专户专用；未经质

权人书面同意，出质人不得使用保证金账户项下的任何资金。 

（2）初始保证金金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3）关于保证金相关孳息，双方同意采取以下处理方式： 

按活期存款利率约定：担保保证金适用活期利率，计息方式为自保证金存入

起至保证金支取日止按季计算利息，利息进入本合同约定的保证金账户并作为质

押保证金的组成部分。 

（4）出质人理解并确认，保证金账户不预留存款人签章，不开通网银转账

功能，不签发开户证实书，不对该账户出售结算凭证，出质人无权动用该账户资

金。 

（5）如债务人出现主合同项下违约或不能履行全部或部分债务清偿义务时，

质权人有权直接从保证金账户内扣收全部或部分资金，无需征得出质人的同意，

由此产生的利息及/或汇率损失由出质人承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78,500 万元，提

供担保余额为 5,50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2.3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5,500 万元，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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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2.37%。公司不涉及债务逾期担保和诉讼担

保。 

四、备查文件 

《保证金质押合同》。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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